
三十万人携手，挑起抗损调研千钧担
祭奠百万亡灵，铸成铭史警世万年钟

——— 《山东省百县（市、区）抗日战争时期死难者名录》后记
□ 常连霆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指导下，山东省于
2006年起开展了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
损失大 型 调 研 活 动 （ 以 下 简 称 “ 抗 损 调
研”）。抗损调研的成果之一，是通过全省普
遍的乡村走访调查，广泛收集见证人和知情人
的口述资料，如实记录伤亡者的姓名、籍贯、
性别、年龄、死难时间等信息，编纂一部《山
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伤亡人员名录》（以下简称
《名录》）。《名录》于2010年编纂完成后，
共收录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造成的山东现行政区
域范围内的伤亡人员46 . 9万余名（尚不足山东
抗日战争时期平民伤亡500余万人的十分之
一）。以《名录》为基础，我们选择信息比较
完整、填写比较规范的100个县（市、区）抗日
战争时期死难人员名录，经省市县三级党史部
门进一步整理、编纂，形成了《山东省百县
（市、区）抗日战争时期死难者名录》，共收
录死难者169173人。

（一）

2005年，中央党史研究室部署开展《抗日
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一重大
课题的调研工作。考虑到这项课题是一项艰巨
复杂的浩大工程，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确定先
行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展开。2006
年3月，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全省17个市选择
30个县(市、区)作为抗损调研试点单位。在中
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下，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按
照全国调研工作方案确定的指导思想、组织领
导、调研项目、工作步骤、基本要求等，制定
下发了《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
损失调研试点工作方案》。各试点县（市、
区）建立了两支调研队伍：一是县（市、区）
建立由党史、档案、史志等单位人员组成的档
案与文献资料查阅队伍；二是乡（镇）、村建
立走访调查队伍。调查的方式是：以村为单
位，以70岁以上老人为重点，走访调查见证人
和知情人，调查人员根据访问情况填写调查
表，被调查人员确认填写的内容准确无误后签
字（按手印）；以乡（镇）为单位对调查表记
录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进行汇总统计；
以县（市、区）为单位查阅历史档案和文献资
料，细致梳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记录，
汇总统计本县（市、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情况。试点工作于7月底结束。

试点期间，中央党史研究室不仅从方案规
划设计，调研方法步骤确定，以及走访调查和
档案查阅等各个环节需要把握的问题，给予我
们精心指导，而且一再提出把调研工作做成
“基础工程、精品工程、警世工程、传世工
程”的标准要求，不断提升我们对这项工作的
认识高度。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悉心指导下，试点工
作不仅取得重要成果，而且深化了我们对抗损
调研工作的认识，增强了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
责任意识。

一是收集了大量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掌
握了历史上山东省对抗损问题的调研情况，对
如何深化调研取得了新的认识。

试点期间，30个试点县（市、区）共查阅
历史档案2 . 36万卷，文献资料6859册，收集档
案、文献资料3 . 72万份。主要包括：抗日战争
胜利后，山东解放区政府、冀鲁豫解放区政府
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国民党青岛市政府对抗
日战争时期山东省境内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所
做的调查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为收集日本战
犯罪行证据，由山东省人民政府统一组织领
导，各级公安、检察机关所做的调查资料；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史、
史志、文史部门，社科研究单位和民间人士对
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山东省境内的人口伤亡和
财产损失重大事件所做的典型调查资料等。

通过分析这些资料，可以看到，解放区政
府和国民党政府所做的调查，调查时间是抗战
胜利后至1946年初，调查方法是按照联合国救
济总署设定的战争灾害损失调查项目进行的，
调查目的在于战后救济与善后，着重于人口伤
亡和财产损失的数据统计，其调查覆盖山东全
境，统计数据全面、可靠，但缺少伤亡者具体
信息的记录。新中国成立后及改革开放新时期
的调查，留存了日本战犯和受害人、当事人的
大量口供和证词。这些口供和证词记录了伤亡
者姓名、被害经过等许多具体信息，但仅限于
部分重大事件中的少数伤亡者。据此，我们认
识到，虽然通过系统整理散落在各级档案馆、
图书馆、博物馆的档案和文献中的历次调查资
料，可以在确凿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以及人
证、物证等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查明山东省
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但
还是难以在全省范围内查明伤亡者更多的具体
信息。因此，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

二是收集了大量见证人、知情人口述资
料，掌握了乡村走访调查的样本选择和操作方
法，深化了对直接调查重要性的认识。

30个试点县（市、区）走访调查19723个村
庄、103 . 6万人，召开座谈会13 . 13万人次，收
集证人证言22 . 42万份。这些证言证词记载了当
年日军的累累罪行。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六七
十年，见证人的有些记忆已很不完整、有些仅
是片段式的，但亲眼目睹过同胞亲人惨遭劫难
的老人们，仍能清晰讲述出其刻骨铭心的深刻
记忆；虽然有些村庄已经消失，有些家族整个
被日军杀绝，从而导致一些信息中断，但大多
数村庄仍然保留有历史记忆，大量死难者有亲
人或后人在世。

基于对证言证词的分析，我们认识到：村
落是民族记忆的历史载体、家族生活的社会单

元，保留着家族绵延续绝的历史信息；70岁以
上老人在抗日战争胜利时已有十几岁，具备准
确记忆的能力。以行政村为调查样本、以全省
609万在世的70岁以上老人为重点人群，采用乡
村走访调查的方法，可以收集更多的抗日战争
时期伤亡人员信息，以弥补过去历次调查留下
的缺憾。

三是查阅了世界其他国家对二战时期死难
者调查的文献资料，增强了我们对历史负责、
对死难者亡灵负责、对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负
责的民族担当意识。

试点期间，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研究
人员查阅了世界各国对二战时期死难者调查和
纪念的相关资料。“尊重每一个生命，珍惜每
一个人的存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的调
查和纪念中得到充分体现。2004年，以色列纪
念纳粹大屠杀的主题是“直到最后一个犹太
人，直到最后一个名字”。在美国建立的珍珠
港纪念碑上，死难者有名有姓，十分具体。在
泰国、缅甸交界的二战遗址桂河大桥旁，盟军
死难者纪念公墓整齐刻写着死难者的名字。铭
记死难者的名字，抚平创伤让死难者安息，成
为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但是，日本全面侵华
战争中造成数百万山东人民伤亡，60多年来在
尘封的历史档案中记录的多是一串串伤亡数
字，至今没有一部记录死难者相关信息的大型
专著。随着当事人和见证者相继逝去，再不完
成这方面的调查，将会成为无法弥补的历史缺
憾。推动开展一次乡村普遍调查，尽可能多地
查找死难者的名字、记录死难者的相关信息，
既可告慰死难者的冤魂亡灵，又可留存日军残
酷暴行的铁证。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的良心所
在，责任所在！

中央党史研究室对山东试点工作及取得的
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同意山东省委
党史研究室对试点成果的分析和对抗损调研工
作的认识，提出了开展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
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型调研活动的指导意见，
并要求努力实现以下两个主要目标：

一是在收集整理以往历次抗损调研成果
的基础上，准确查明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
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即由省市县三级
党史、史志、档案等部门具有一定研究能力
的人员，广泛收集散落在各地档案馆、图书
馆、博物馆的抗损资料，在系统整理、深入
分析研究60多年来各级政府、社会团体、研
究机构等调查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准确查
明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的情况。

二是开展一次普遍的乡村走访调查，尽可
能多地调查记录伤亡者的信息，弥补以往历次
调查的不足。即按照统一方法步骤，由乡村两
级组成走访调查队伍，以行政村为调查样本、
以70岁以上老人为重点调查人群，通过进村入
户走访调查，广泛收集见证人和知情人的口述
资料，如实记录死难者的姓名、性别、年龄、
籍贯、伤亡时间、伤亡原因等信息。

（二）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指导下，山东省委党
史研究室研究制定了《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
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工作方案》，明确
了抗损调研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方法步骤
和保障措施等要求。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推动
下，山东省成立了由党史、财政、史志、档
案、民政、文化、出版、统计、司法等单位组
成的大型调研活动领导小组，下设课题研究办
公室（重大专项课题组）。

2006年10月中旬，山东省抗损调研领导小
组研究通过并下发了《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
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工作方案》及关于
录制走访取证声像资料、重大惨案进行司法公
证、编写抗损大事记等相关配套方案，统一复
制并下发了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设计制定的“抗
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调查表”、“抗日战争时

期财产损失调查表”、“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
亡统计表”、“抗日战争时期财产损失统计
表”。

各市、县（市、区）按照方案要求进行了
筹备部署：

一是组织调研队伍。各市、县（市、区）
成立了抗损调查委员会，从党史、史志、档
案、民政、统计、图书馆等单位抽调10～20名
人员组成抗损课题办公室，主要负责本地调研
工作的组织协调，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的查
阅、收集、分析整理、汇总统计等任务。全省
共组织档案文献查阅人员3910名。各乡（镇）
抽调5～10人组成走访调查取证组，具体承担本
乡（镇）各村的走访调查取证工作。全省各乡
（镇）调查组依托村党支部、村委会共组织走
访调查取证人员32万余名。

二是培训调研人员。各市培训所属县
（市、区）骨干调研队伍，培训主要采取以会
代训的形式，重点推广试点县（市、区）调研
工作中的成功做法。各县（市、区）培训所属
乡（镇）调研队伍，培训采取选择一个典型村
或镇进行集中调研、现场观摩的形式。

三是乡（镇）以行政村为单位对辖区内70
岁以上老人登记造册，统一印制并向70岁以上
老人发放了“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
失入户调查明白纸”，告知调查的目的和有关
事项。

2006年10月25日，山东省抗损调研领导小
组召开了全省抗损调研动员会议。10月26日，
走访取证工作在全省乡村全面展开。各乡
（镇）走访调查取证组携带录音、录像设备和
“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调查表”、“抗日战
争时期财产损失调查表”等深入辖区行政村走
访调查。调查人员主要由乡（镇）调查组人员
和村党支部、村委会成员以及离退休老干部和
退休教师组成。调查对象是各村70岁以上老
人。

调查人员按照“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调
查表”设置的栏目，主要询问被调查人所知道
的抗日战争时期伤亡者姓名、年龄、伤亡时
间、地点、经过（被日军枪杀、烧杀、活埋、
砍杀、奸杀、溺水等情节）、伤亡者人数等情
况。被调查人讲述，调查人员如实记录。记录
完成后调查人员当场向被调查人宣读记录，被
调查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盖章、按手印，调查
人同时填写调查单位、调查人姓名、调查日
期。证人讲述的死难者遇难现场遗址存在或部
分存在的，调查组在证人指证的遗址现场（田
埂、河沟、大树、坟地、小桥、水井、宅基地
等）拍摄照片、录制声像资料。至此，形成一
份完整的证言证词。

对于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一次伤亡10人以上
的惨案，各县（市、区）课题办公室组织党
史、档案、史志等部门专业人员进行了专题调
查，调查主要采取召开见证人、知情人座谈会
的形式，调查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对证言证
词准确完整、具备司法公证条件的惨案，司法
公证部门进行了司法公证。

为加强对调研工作的协调和指导，确保乡
村走访调查目标的实现，山东省抗损课题研究
办公室建立了督导制度、联系点制度、信息通
报制度。省市县三级抗损课题研究办公室主任
负责本辖区调研工作的督查指导，分别深入
市、县（市、区）、乡（镇）检查调研工作开
展情况。各市抗损课题研究办公室向所属县
（市、区）派出督导员，深入乡（镇）、村检
查指导调查取证工作，解决遇到的具体问题。
省、市抗损课题研究办公室每位成员确定一个
县（市、区）或一个乡（镇）为联系点，各县
（市、区）抗损课题研究办公室每位成员联系
一个乡（镇）或一个重点村，具体指导调研工
作开展。为交流经验，落实措施，山东省抗损
课题研究办公室编发课题调研《工作简报》150
多期。

截至2006年12月中旬，大规模的乡村走访
取证工作结束，全省乡村两级走访调查队伍共

走访调查8万余个行政村、507万余名70岁以上
老人，分别占全省行政村总数和70岁以上老人
总数的95％和80％以上，共收集证言证词79万
余份。录制了包括证人讲述事件过程、事件遗
址、有关实物证据等内容的大量影像资料，其
中拍摄照片7376幅（同一底片者计为一幅），
录音录像49678分钟，制作光盘2037张，并对专
题调查的301个惨案进行了司法公证。

自2006年12月中旬开始，调研工作进入回
头检查和分类汇总调研材料阶段。各乡（镇）
调查组回头检查走访调查取证是否有遗漏的重
点村庄和重点人群，收集的证言证词中证人是
否签名、盖章、留下指纹，证言是否表述准
确，调查人、调查单位、调查日期等是否填写
齐全。在回头检查的基础上，将有关事件、伤
亡者信息等如实记载下来，填写“抗日战争时
期人口伤亡统计表”、“抗日战争时期财产损
失统计表”。

12月16日，山东省抗损课题研究办公室印
制并下发了《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伤亡人员名
录》表格。《名录》包括死难人员和受伤人员
的“姓名”、“籍贯”、“年龄”、“性
别”、“伤亡时间”、“伤亡地点”、“伤亡
原因”等要素。《名录》以乡（镇）为单位填
写，以县（市、区）为单位汇总，于2007年7月
完成。

（三）

自2007年8月开始，山东省抗损课题研究
办公室对各地上报的调研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
分析研究，发现《名录》明显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名录》收录的伤亡人员数远远少于档案
资料中记载的抗日战争时期全省伤亡人数。山
东解放区政府和冀鲁豫解放区政府调查统计的
山东省平民伤亡人口为518万余人，国民党山
东省政府和青岛市政府调查统计的全省平民伤
亡人口为653万余人，《名录》收录的查清姓
名的伤亡人员仅有46万余人，不到全省实际
伤亡人口数的十分之一。分析其中原因，从见
证人、知情人的层面看，主要是此次调研距抗
日战争胜利已达61年之久，大多数见证人、
知情人已经去世，加之部分村庄消失、搬迁，
大量人口流动，调研活动中接受调查的70岁
以上老人仅是当时见证人和知情人中的极少部
分，而且他们中有些当时年龄较小、记忆模
糊，只能回忆印象深刻的部分。从死难者的层
面看，主要是记录伤亡者名字信息的家谱、墓
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多已被销毁、损
坏，许多名字随着时间流逝难以被后人记住。
受农村传统习俗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妇女没有
具体名字，而许多儿童在名字还没有固定下来
时就已遇难。许多家族灭绝的遇难者，因没有
留下后人而造成信息中断，难以通过知情人准
确回忆姓名等信息。二是各县（市、区）名录
收录的查清姓名的伤亡人员在人数的多少上与
实际伤亡人数的多少不成正比，其中部分县
（市、区）在抗日战争时期遭日军破坏程度接
近，但所收录的伤亡人员在数量上存在较大差
异。主要原因是调研活动的走访调查阶段，各
县（市、区）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投入力
量和走访调查的深入细致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有些县（市、区）在走访调查中遗漏见证人和
知情人，有的在证言证词的梳理中遗漏伤亡者
的填写。三是《名录》确定的各项要素有的填
写不全，有些填写不完整、不规范。主要原因
是，《名录》所依据的“证言证词”记录的要
素有许多本身就不完整、不全面，而《名录》
填写者来自乡（镇）调查组的数万名调查人
员，在填写规范上也难以达到一致。

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编纂《抗日战争
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的要
求，针对《名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山东省
抗损课题研究办公室于2009年初制定下发了
《关于编纂〈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伤亡人员名
录 〉 有 关 要 求 的 通 知 》 （ 以 下 简 称 《 通

知》）。《通知》要求各市、县（市、区）党
史部门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集中时间、
集中力量，对《名录》进行逐一核实和修订，
真正把《名录》编纂成经得起历史检验和各方
质疑的精品工程、传世工程、警世工程。《通
知》明确了各市、县（市、区）的编纂任务和
责任要求，各市委党史研究室负责所辖县
（市、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伤
亡人员名录补充和核实校订工作的具体部署、
组织指导、督促检查和汇总上报工作。各市委
党史研究室主任为第一责任人，对本市所辖县
（市、区）伤亡人员名录核实校订工作质量和
完成时限负总责；确定一名科长为具体责任
人，协助第一责任人做好工作部署和组织指导
工作，具体做好督促检查和汇总上报工作。各
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具体负责本县
（市、区）伤亡人员名录的补充、核实和校订
工作。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为责任
人，对伤亡人员名录的真实性、可靠性负总
责。各县（市、区）分别确定1～2名填表人和
核实人。填表人根据《名录》表格的规范标准
认真填写，确保无遗漏、无错误。《名录》正
式出版后，责任人和填表人、核实人具体负责
对来自各方的质询进行答疑。责任人、核实
人、填表人在本县（市、区）伤亡人员名录最
后一页页尾签名，并注明填报单位和填报时
间。

《通知》下发后，各市委党史研究室确
定了本市抗日战争时期伤亡人员名录编纂工
作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全省140个县
（市、区）和16个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
发区共确定了460余名责任人、核实人、填表
人，并明确了责任。各县(市、区)党史研究
室根据《通知》要求，细致梳理调研资料特
别是走访调查资料，认真核实伤亡人员各要
素，补充遗漏的伤亡人员。部分县（市、
区）还针对调研资料中存在的伤亡人员基本
要素表述不清、填写不完整等情况，进行实
地回访或电话回访，补充了部分遗漏和填写
不完整的要素。各县（市、区）抗日战争时
期伤亡人员名录补充、核实工作完成后，各
市委党史研究室按照《通知》提出的要求，
进行了认真审核把关，对达不到要求的，返
回县（市、区）进一步修订。

至2010年10月，全省140个县（市、区）和
16个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共156个区域
单位全部完成了《名录》的补充、核实和校订
工作，共收录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争因素造成
的、查清姓名的伤亡人员46万余名。此后，中
央党史研究室安排中共党史出版社对《名录》
进行多次编校，但终因《名录》存在伤亡原
因、伤亡地点等要素不规范、不完整和缺失较
多等诸多因素，未能正式出版。

2014年初，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展开新一
轮抗损课题调研成果审核出版工作，并把《名
录》纳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
损失调研丛书》第一批出版。按照中央党史研
究室的部署要求，山东省抗损课题研究办公室
组织力量对2010年整理编纂的《名录》再次进
行认真审核，从中选择死难者信息比较完整、
规范的100个县（市、区）死难者名录，组织力
量集中进行编纂。在编纂中，删除了信息缺失
较多的死难者死难原因、死难地点等要素，保
留了信息比较完整的姓名、籍贯、性别、年
龄、死难时间等5项要素。2014年8月，《山东
省百县（市、区）抗日战争时期死难者名录》
编纂完成后，山东省抗损课题研究办公室将其
下发各市和相关县（市、区）进行了再次核
对。

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大型调研活动和《山东省百县（市、区）抗日
战争时期死难者名录》的编纂工作是一项极其
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自始至终按照中央
党史研究室设定的调研项目、方法步骤和基本
要求开展，自始至终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精
心指导，倾注着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和专家的
智慧和心血；这项工程得到了全省各级各有关
部门和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
包含着全省数十万名调研人员的辛勤奉献和全
省各级党史部门数百名编纂人员历时数年的艰
辛付出。

在调研活动和《名录》编纂过程中，每位
死难者的名字，都激起亲历者、知情人难以言
尽的惨痛回忆和血泪控诉，他们的所说令人震
颤、催人泪下。我们深知：通过系统、详尽、
具体的调查，将当年山东人民的巨大伤亡和损
失尽可能完整地记载下来，上可告慰死难者的
冤魂亡灵，表达后人的祭奠和怀念，下可教育
子孙后代“牢记历史、珍爱和平”。我们深
感：对发生在六七十年前的巨大灾难进行调
查，由于资料散失、在世证人越来越少，调查
和研究的难度难以想象，但良心和责任驱使我
们力求使调查更加扎实、有力、具体和准确，
给历史、给子孙一个负责任的交代。由于对那
场巨大的战争灾难进行调查研究，毕竟是一项
复杂的浩大工程，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研究过
程，我们对许多调研资料的梳理还不够细致全
面，对调研资料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我们
目前取得的调研成果和研究编纂成果，都与中
央党史研究室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我们将以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死难者负责、对
子孙负责的态度，不断深化研究，陆续推出阶
段性研究成果，为推动人类和平和文明进步作
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山
东省百县（市、区）抗日战争时期死难者名
录》主编）

已经出版的《山东省百县（市、区）抗日战争时期死难者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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